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鄒巧郁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

31日所為113年度交簡字第91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785號），

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鄒巧郁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壹拾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鄒巧郁犯刑法

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

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

維持。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

中之自白」外（見本院交簡上卷第62、78頁），其餘均引用

如附件所示之原審判決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論述駁回

上訴及宣告緩刑之理由於後。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

均沒有意見，但請法院審酌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前科，因一

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犯後深感悔意，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

濟支柱，現已知錯，原審判決量刑過重，被告願支付公益

金，請求給予緩刑宣告，以勵自新等語。

三、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

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

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

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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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

尊重（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75年台上字第

7033號判例，均同此見解）。準此，除非原審判決所宣告之

量刑逾越法定刑度，或有過重或失輕之不當，否則不應任意

指摘原審之量刑違誤，進而撤銷其判決。　　

四、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判決量刑過重云云，惟原審業以被告罪

證明確，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

1項、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

度尚可，且於本案之前，並無前案紀錄，本案亦幸未肇致實

害結果，復考量被告為警查獲時，其呼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66毫克，暨被告自陳本案係從臺北市中山區某海產店附近

至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1段與長安東路1段口之行車距離、

犯罪動機、手段、戶籍資料註記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於警

詢中自述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足見原審就量刑輕重之準

據，已論敘綦詳，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經核尚無逾越法

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從而，被告

以原審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

起算；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

定之金額；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第2項第4款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該緩刑制度係附隨

於有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乃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

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

弊端而設。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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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1

頁）。本院經審理並衡酌全案情節，認被告所為固非可取，

但考量被告自陳其學歷為大學畢業，於案發時在藥廠從事臨

床試驗工作，月收入為新臺幣9萬元，尚需扶養父母之經濟

狀況等語（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8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

典，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可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刑事程序

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㈢、再審酌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雖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但為使被

告確切知悉其所為仍屬對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

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

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

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金額。又倘被

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

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

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

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

條、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由檢察官李山明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思源

　　　　　　　　　　　　　　　　法　官　黃媚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勤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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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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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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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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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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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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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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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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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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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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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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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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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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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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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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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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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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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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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鄒巧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所為113年度交簡字第91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78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鄒巧郁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鄒巧郁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見本院交簡上卷第62、78頁），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之原審判決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論述駁回上訴及宣告緩刑之理由於後。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沒有意見，但請法院審酌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前科，因一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犯後深感悔意，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現已知錯，原審判決量刑過重，被告願支付公益金，請求給予緩刑宣告，以勵自新等語。
三、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均同此見解）。準此，除非原審判決所宣告之量刑逾越法定刑度，或有過重或失輕之不當，否則不應任意指摘原審之量刑違誤，進而撤銷其判決。　　
四、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判決量刑過重云云，惟原審業以被告罪證明確，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於本案之前，並無前案紀錄，本案亦幸未肇致實害結果，復考量被告為警查獲時，其呼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6毫克，暨被告自陳本案係從臺北市中山區某海產店附近至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1段與長安東路1段口之行車距離、犯罪動機、手段、戶籍資料註記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於警詢中自述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足見原審就量刑輕重之準據，已論敘綦詳，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經核尚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從而，被告以原審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該緩刑制度係附隨於有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乃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弊端而設。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1頁）。本院經審理並衡酌全案情節，認被告所為固非可取，但考量被告自陳其學歷為大學畢業，於案發時在藥廠從事臨床試驗工作，月收入為新臺幣9萬元，尚需扶養父母之經濟狀況等語（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8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可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刑事程序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㈢、再審酌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雖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但為使被告確切知悉其所為仍屬對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金額。又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由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思源
　　　　　　　　　　　　　　　　法　官　黃媚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勤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鄒巧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
31日所為113年度交簡字第91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785號），
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鄒巧郁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壹拾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鄒巧郁犯刑法
    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
    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
    維持。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
    中之自白」外（見本院交簡上卷第62、78頁），其餘均引用
    如附件所示之原審判決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論述駁回
    上訴及宣告緩刑之理由於後。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
    均沒有意見，但請法院審酌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前科，因一
    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犯後深感悔意，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
    濟支柱，現已知錯，原審判決量刑過重，被告願支付公益金
    ，請求給予緩刑宣告，以勵自新等語。
三、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
    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
    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
    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
    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
    尊重（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75年台上字第70
    33號判例，均同此見解）。準此，除非原審判決所宣告之量
    刑逾越法定刑度，或有過重或失輕之不當，否則不應任意指
    摘原審之量刑違誤，進而撤銷其判決。　　
四、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判決量刑過重云云，惟原審業以被告罪
    證明確，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
    1項、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
    度尚可，且於本案之前，並無前案紀錄，本案亦幸未肇致實
    害結果，復考量被告為警查獲時，其呼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66毫克，暨被告自陳本案係從臺北市中山區某海產店附近
    至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1段與長安東路1段口之行車距離、
    犯罪動機、手段、戶籍資料註記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於警
    詢中自述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足見原審就量刑輕重之準
    據，已論敘綦詳，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經核尚無逾越法
    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從而，被告
    以原審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
    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
    金額；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第4款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該緩刑制度係附隨於有
    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乃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
    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弊端
    而設。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1
    頁）。本院經審理並衡酌全案情節，認被告所為固非可取，
    但考量被告自陳其學歷為大學畢業，於案發時在藥廠從事臨
    床試驗工作，月收入為新臺幣9萬元，尚需扶養父母之經濟
    狀況等語（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8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
    典，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可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刑事程序
    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㈢、再審酌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雖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但為使被
    告確切知悉其所為仍屬對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
    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
    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
    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金額。又倘被
    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
    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
    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
    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
、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由檢察官李山明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思源
　　　　　　　　　　　　　　　　法　官　黃媚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勤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鄒巧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所為113年度交簡字第91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78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鄒巧郁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鄒巧郁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見本院交簡上卷第62、78頁），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之原審判決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論述駁回上訴及宣告緩刑之理由於後。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沒有意見，但請法院審酌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前科，因一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犯後深感悔意，且被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現已知錯，原審判決量刑過重，被告願支付公益金，請求給予緩刑宣告，以勵自新等語。
三、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均同此見解）。準此，除非原審判決所宣告之量刑逾越法定刑度，或有過重或失輕之不當，否則不應任意指摘原審之量刑違誤，進而撤銷其判決。　　
四、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判決量刑過重云云，惟原審業以被告罪證明確，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於本案之前，並無前案紀錄，本案亦幸未肇致實害結果，復考量被告為警查獲時，其呼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6毫克，暨被告自陳本案係從臺北市中山區某海產店附近至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1段與長安東路1段口之行車距離、犯罪動機、手段、戶籍資料註記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於警詢中自述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足見原審就量刑輕重之準據，已論敘綦詳，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經核尚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從而，被告以原審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該緩刑制度係附隨於有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乃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弊端而設。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1頁）。本院經審理並衡酌全案情節，認被告所為固非可取，但考量被告自陳其學歷為大學畢業，於案發時在藥廠從事臨床試驗工作，月收入為新臺幣9萬元，尚需扶養父母之經濟狀況等語（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8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可見悔意，堪認被告經此刑事程序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㈢、再審酌被告上開所宣告之刑雖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但為使被告確切知悉其所為仍屬對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金額。又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由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思源
　　　　　　　　　　　　　　　　法　官　黃媚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勤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